
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 

類        科 應         考         資         格 

電  

  

子 

  

員 

  

二 

等 

無 

線 

電 

子 

員 

一、領有普通（通用）值機員考試及格證書後，曾任普通（通用）值機

員職務二年以上者。 

二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

校電信、電信工程、電訊工程、電子、電子工程、電子通訊、電子技術、

電子物 理、工業電子各所系科組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 

三、國軍各軍事院校通信科或電子、電信科軍官班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

者。 

四、領有二等報務員考試及格證書後，曾任二等報務員職務二年以上，

並經政 府辦理之二等無線電子員訓練班結業，領有結業證書者。 

五、國軍各軍事院校電子或電信科士官班畢業，曾任電子附或士官長職

務三年以上資歷者。 

六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

校畢業，並經政府辦理之二等無線電子員訓練班結業，領有結業證書者。 

通 

用 

值 

機 

員 

一、具有二等無線電子員應考資格者。 

二、領有限用值機員考試及格證書後，曾任限用值機員職務二年以上者。 

三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（中等）學校電子通信、電信、電訊、

電子、電子修護科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 

四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，或領有二等報務員考試及格

證書，並經交通部核准之普通（通用）值機員訓練班結業，領有結業證

書者。    

五、領有一等或二等航行員考試及格證書，並經交通部核准之普通（通

用）值機員訓練班結 業，領有結業證書者。 

六、國軍各軍事院校電子或電信科士官班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 

附         註 

一、本表所列資格之服務年資採計，依下列規定： 

    。

其任高一級助理職務年資，照證載職務實數計資。 

     

    

官、士官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學經歷證明

書為準；在高一級艦任職年資得作低一級艦同職年資計算，在同一級艦

任較高級職務年資得作較低級職務年資計算。 

二、本考試應考人繳驗之服務經歷證明書，由下列機關核發： 

   

   



 


